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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正式发布《分级基金业务管理指引》

日期： 2016­11­25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深交所于11月25日正式发布了《分级基金业务管理指引》（以下简称《指引》）。《指引》在总结分级基金管理运作经验的基础

上，进一步完善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规范了分级基金份额折算、投资者教育与风险警示等工作，是贯彻依法监管、从严监管、全面监管、更加重视

和防范市场各类风险、切实推进基金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

《指引》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方面，满足30万元证券类资产门槛条件、通过综合评估并签署《分级基金投资风险揭示书》的个人和

一般机构投资者可申请开通分级基金子份额买入和基础份额分拆的权限。二是风险警示措施方面，发生下折算的B类份额在折算基准日基金简称前冠

以“*”标识；对可能或已经发生下折算且B类份额溢价较高的分级基金，基金管理人应发布风险提示公告，会员应按照交易所要求及时向投资者提示风

险。三是投资者教育方面，基金管理人和会员应充分揭示分级基金的投资风险，加强投资者教育，妥善处理相关矛盾纠纷。四是投资者责任和义务方面，

投资者应遵循买者自负的原则，配合会员提供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证明材料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合法性负责。此外，《指引》进一步明确了分级基

金折算业务流程，便于投资者准确了解分级基金的折算机制。

今年9月9日至10月9日，深交所就《指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市场各方高度关注，总体上对《指引》内容表示认可，也提出了一些优化和完善的

意见和建议，通过邮箱、热线和座谈会等多种渠道和形式反馈的有效意见建议554件，主要涉及投资者适当性资产门槛调整、折算业务处理、风险警示和

投资者教育以及《指引》实施安排等方面。

经认真研究，深交所采纳了部分意见或建议，对《指引》做了调整和完善，主要包括：一是增加了第六条，交易所可以根据市场情况或应基金管理人

的申请，暂停接受分级基金的申购及分拆合并申报，或者实施停复牌。二是删除了B类份额于下折算基准日下午停牌一小时的规定。三是明确投资者应在

营业部现场以书面方式签署《风险揭示书》。四是完善了部分条款的内容表述。另有一些涉及《指引》具体实施方面的意见建议，在《指引》发布通知中

予以明确。

深交所相关负责人介绍，《指引》在起草过程中对分级基金投资者适当性问题作了较为充分的研究和论证，设定的资产门槛低于融资融券、股指期

货、股票期权等产品或业务。针对征求意见过程中市场建议降低或取消投资者适当性门槛的意见，深交所高度重视，进行了进一步研究，考虑到分级基金

比较复杂且具有杠杆属性，为了充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未予以调整。此外，由于部分意见建议超出了《指引》规范范围或者暂不具备实施条件等原

因，未予采纳。

深交所强调，为严格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指引》在实施安排上为证券公司业务技术准备工作和投资者开通权限预留了5个月左右的过渡

期。即，证券公司应于2017年2月25日前完成相关业务和技术准备工作；之后，可为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开通分级基金相关权限；未开通权限的投资者，自

2017年5月1日起将不能进行分级基金子份额买入和基础份额分拆操作，但仍可自主选择继续持有或者卖出之前持有的分级基金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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